
浙律协〔2023〕7号
关于开展2023年

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及会费收缴工作的通知

各市律师协会，义乌市律师协会：
根据省律协的工作安排，决定开展今年的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工作和会费收缴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律师执业年度考核
2023年的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工作继续在浙江省律师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开展，请各市律协、义乌市律协通知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及时登录浙江省律师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年度考核”平台，进行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各市律协、律师事务所、律师在考核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一）年度考核的对象、内容、等次以及标准、考核程序、不称职律师的处理等仍然按照《浙江省律师协会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实施细则（试行）》规定执行。

（二）2023年3月31日之前（含当日）领取律师执业证书的执业律师应参加年度考核，获准执业不满6个月的不评定考核等次。
　　（三）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会员登录的初始密码统一为：ZJ3x@#2022v。

　　（四）律师在进行年度考核相关操作前，请先在“信息补全”中完成律师档案信息的核对、补全，并确保通过审核（由市律师协会审核）。
（五）律师在进行年度考核前，应先在“浙江省律师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业务管理”项下的“公益法律服务情况”中如实申报本人的公益法律服务情况，包括公益法律活动的名称、时间、地点、服务内容、计时、证明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律师事务所及时核实本所律师公益法律服务情况，将本所律师参加公益法律服务情况汇总后上报市律协审核。上报至市律协未驳回的，律师的年度考核登记表上会自动显示该律师的公益法律服务内容。
（六）“年度奖惩情况”一栏，请如实填写考核年度内本人的相关奖励、惩戒信息，没有奖励、惩戒信息的，请填写“无”。
（七）其他事项
1.参加年度考核的律师应当认真填报《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各类信息：
　　（1）“履行会员义务情况”一栏：请按省律协《章程》第十一条规定个人会员义务的内容，如实填写是否履行会员义务，履行了哪些会员义务等。
　　（2）“在执业活动中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及行业规范情况”一栏：请如实填写执业活动中是否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行业规范；受过行政处罚或行业处分的，也请如实填写。
（3）“办理律师业务情况”一栏：请如实填写在考核年度内办理律师业务情况，内容包括类别、数量及服务质量等。
（4）“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或群体性案件以及重大敏感事件报告情况”一栏：请如实填写是否办理过此类案件或是否履行重大敏感事件报告义务，如有，请列明报告情况。
　　2.律师事务所应当认真评议本所律师的执业情况，实事求是地出具考核意见。“律师事务所评议考核意见”一栏内容应包括：对该律师在考核年度内执业情况的评价（包括业务情况、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等），不能只填写“称职”或“基本称职”或“不称职”，还需阐述出具考核意见的依据或原因等。
3.律师事务所出具考核评议意见后，律师再次登录平台在“填写本人阅签意见”一栏，填写意见后提交。
4.因各种原因暂缓考核的律师，或正在办理注销律师执业证书手续的，请先不要填报《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律师事务所在《律师事务所信息确认表》中将这类律师填写在“本所未填报年度考核表的律师情况说明”中，并填写原因等内容。暂缓考核的律师待暂缓情形消失后登录考核平台进行补考核。
5.各市律协、义乌市律协应当认真审核律师的考核登记表及律师事务所的考核评议意见，特别是律师填报的公益法律服务内容，一旦发现填报内容失实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及时驳回。如还需要律师填写纸质考核表的，请认真审查纸质考核表与网上填报的考核表内容是否一致。
6.考核平台操作流程手册请扫描二维码下载（附件1）。
二、会费收缴
为配合做好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工作，律师个人会费和律师事务所团体会费将于近期收缴。会费标准按《浙江省律师协会会费收缴及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部分会员执行会费减免优惠政策，具体如下：
（一）以个人名义参加浙江律师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行动的志愿律师，免缴当年个人会费；以律师事务所名义参加的，减半收取志愿律师当年个人会费。
　　（二）因新冠肺炎疫情对我省律师行业的影响还持续存在，经省律协第十届理事会第八次（扩大）会议审议决定，部分会员仍按《浙江省律师协会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关爱会员的十项措施》享受会费优惠政策：
　　1.年度考核时，执业律师在30人以下（含30人）的律师事务所，团体会费按现行会费标准的80%缴纳；
　　2.35周岁以下（1987年12月31日后出生）且执业3年以下的青年律师、60周岁以上（1962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老律师，个人会费按现行会费标准的80%缴纳。
年满70周岁老律师，孕、产期女律师，新执业律师以及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可以享受会费减免政策的律师仍同时享受原减、免个人会费的优惠政策。
（三）享受会费优惠政策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在考核平台上提交会费减免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由市律协负责审核。
三、在本区域律师考核工作结束后，请各市律协、义乌市律协将下列材料报省律协备案（电子版与书面材料）
（一）本区域内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情况的书面总结（包括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活动情况以及考核中遇到的问题或建议等内容）；
（二）2023年会费缴费清单（附件2）和会费减免人员名单（附件3）；
（三）暂缓考核、注销律师名单；
（四）不称职律师名单。
四、法律援助律师的年度考核工作由各市律协依照往年的方式操作。
五、考核中遇到问题，请与省律协联系或直接与同道公司专业技术人员联系。
省律协会员部：陈刚、肖坚  

电话：0571-88859539
邮箱：zjslsxhhyb@163.com
同道公司技术电话：400-052-9602（9:00-11:50，13:30-17:30）

技术支持邮箱：12345@homolo.com

附件：

1.浙江省律师协会年度考核系统用户手册下载二维码
　　2.2023年律师事务所、律师会费缴费清单
　　3.2023年会费减、免人员名单
                               浙江省律师协会      
                            2023年3月27日
附件1
浙江省律师协会年度考核系统

用户手册下载二维码

浙江省律师协会年度考核系统用户手册（律师版）、浙江省律师协会年度考核系统用户手册（律师事务所版）、浙江省律师协会年度考核系统用户手册（联络处版）、浙江省律师协会年度考核系统用户手册（市律师协会版），请扫描下面二维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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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各律师、律师事务所、联络处、市律师协会在开始年度考核工作前认真阅读相关用户手册。

附件2
2023年律师事务所、律师会费缴费清单
	               市律师协会

	序号
	所   名
	总人数
	减半
	减半且再按80%收取会费人数
	其他按80%收取会费人数
	全免
	金额（万元）
	总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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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3年会费减、免人员名单
               市律师协会
	序号
	所在律师事务所
	减半人员
	减半且再按80%收取会费人员
	其他按80%收取会费人员
	全免人员

	
	
	第二次参加考核律师
	以律所名义参加省法律援助志愿行动律师
	
	不满35周岁且第三次参加考核律师
	60周岁以上律师
	第一次参加考核的律师
	70周岁以上律师
	孕产期女律师
	其他（注明原因）

	
	
	
	
	
	
	
	
	
	
	

	
	
	
	
	
	
	
	
	
	
	

	
	
	
	
	
	
	
	
	
	
	

	
	
	
	
	
	
	
	
	
	
	

	
	
	
	
	
	
	
	
	
	
	

	
	
	
	
	
	
	
	
	
	
	

	
	
	
	
	
	
	
	
	
	
	

	合   计
	
	
	
	
	
	
	
	
	


	抄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省民政厅社管局，省司法厅
抄送：顾问、理事、监事
 发：省律协各部（室）

	 浙江省律师协会办公室                      2023年3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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